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8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國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輔  佐  人  王柯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8

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國豐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王國豐與王瓊霞前係男女朋友關係。王國豐竟因感情因素，

基於傷害、毀損、強制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5時45

分許，騎乘機車駛至八德區桃鶯路120號前看見王瓊霞在其

對面，乃將機車越過雙黃線將機車騎至王瓊霞身邊後下車，

不斷爭搶王瓊霞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王瓊霞一直保護自己

的手機，王國豐乃用力將王瓊霞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

力搥打倒在地上的王瓊霞，然後持續與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

搶手機，爭搶到之後，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王瓊霞手

機摔往地面，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使用手機之權利及毀損王

瓊霞之手機。嗣有路人經過，王瓊霞從路面上站起來，嗣並

回頭往來時之方向走，然王國豐緊隨其後並以手拉住顯然已

受傷而一跛一跛往前走的王瓊霞的外套的帽子，嗣王國豐將

王瓊霞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王瓊霞要起身的時

候，又二度遭王國豐推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以此方式妨

害王瓊霞離去之權利。王國豐之上開行為，致王瓊霞受有頭

部外傷及右腰部、右手及左膝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瓊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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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

詢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

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

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

定有明文。是檢察官偵訊時，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經訊前依

法具結，其所為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

三、再按醫師依醫師法第17條之規定，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

得拒絕診斷書之交付，且若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依醫

師法第28條之4第5款之規定，可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

證書，可知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若有錯誤、虛偽，醫師之執業

執照、醫師證書均可能因而廢止，是其正確性甚高，且司法

機關隨時可以調取醫師依醫師法第12條規定而製作，並由醫

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48條規定保存之病歷與之相互

核對，設有錯誤，甚易發現並糾正，是以，卷附之告訴人提

出之其於案發日即113年3月10日赴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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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醫院驗傷，而由該二醫院於同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

診斷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規定，認具有證

據能力。

四、卷內之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均

係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

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

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

該等截圖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國豐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都沒有做云云，另

於警詢辯稱：我們是互相推擠，她自己跌倒的，伊要她給伊

一個交代，她未與伊說清楚就去找其他人，伊要她出面說清

楚云云，又於偵訊辯稱：她要給伊照相，伊要搶她手機，就

這樣云云。惟查：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有案發現場之商

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多幀附卷可稽，事實明

確，被告以上開各詞否認犯行，自無足採。再本院於審理庭

當庭勘驗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以「檢察官113年7月26

日勘驗時所製作之勘驗截圖及截圖畫面之說明均無誤（按即

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另補充：被告從告訴人所佔之馬

路邊（按：應係『被告自其所騎乘機車之馬路邊』之誤）越

過雙黃線將車騎至告訴人身邊，然後下車，不斷爭搶告訴人

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告訴人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被告用

力將告訴人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告

訴人，然後持續於（按應係『與』之誤）倒在地上的告訴人

爭搶手機，爭搶到之後，被告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告

訴人手機摔往地面，可見到手機甚至還彈起來。後來，有路

人經過，告訴人從路面上站起來，明顯已經一跛一跛，被告

與告訴人顯然向上開路人對話，解釋案發經過，後來告訴人

往鏡頭右邊走，被告與告訴人進入第二個鏡頭，可見被告拉

著一跛一跛往前走的告訴人的外套的帽子，後來，將告訴人

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告訴人要起身的時候，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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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被告推倒，推倒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最後是警車駛

至現場。」有本院審判筆錄可憑，益證被告所辯皆與事實不

符，上開事實欄一所述方屬事實。此外，復經證人即告訴人

王瓊霞於警、偵訊證述明確，且有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

公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存卷足稽，本件事證

極為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第304條第1

項之強制罪、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前後妨害告訴人行使

手機之權利及離去現場之權利，多次傷害告訴人，時、地核

屬緊接，各僅為一個接續犯。再被告為上開傷害、強制、毀

損各犯行，有行為交錯及方法目的間之關係，自構成一個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最重之傷害罪處斷；

檢察官指應分論併罰，尚有未合。爰審酌被告於本件對告訴

人施加之不法腕力甚強、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其行為造成

告訴人之手機受損、其行為侵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程度、被

告於犯後從未認錯並道歉賠償，反砌詞卸責之犯後態度極為

不佳等節，惟考量被告行為時雖未滿80歲，然現在已年滿80

歲，耆耆老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第304條第1項、第354條、第55條、第4１條第１項前段，刑

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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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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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8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國豐




指定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輔  佐  人  王柯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國豐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國豐與王瓊霞前係男女朋友關係。王國豐竟因感情因素，基於傷害、毀損、強制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5時45分許，騎乘機車駛至八德區桃鶯路120號前看見王瓊霞在其對面，乃將機車越過雙黃線將機車騎至王瓊霞身邊後下車，不斷爭搶王瓊霞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王瓊霞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王國豐乃用力將王瓊霞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王瓊霞，然後持續與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搶手機，爭搶到之後，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王瓊霞手機摔往地面，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使用手機之權利及毀損王瓊霞之手機。嗣有路人經過，王瓊霞從路面上站起來，嗣並回頭往來時之方向走，然王國豐緊隨其後並以手拉住顯然已受傷而一跛一跛往前走的王瓊霞的外套的帽子，嗣王國豐將王瓊霞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王瓊霞要起身的時候，又二度遭王國豐推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離去之權利。王國豐之上開行為，致王瓊霞受有頭部外傷及右腰部、右手及左膝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瓊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詢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是檢察官偵訊時，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經訊前依法具結，其所為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
三、再按醫師依醫師法第17條之規定，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得拒絕診斷書之交付，且若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依醫師法第28條之4第5款之規定，可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可知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若有錯誤、虛偽，醫師之執業執照、醫師證書均可能因而廢止，是其正確性甚高，且司法機關隨時可以調取醫師依醫師法第12條規定而製作，並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48條規定保存之病歷與之相互核對，設有錯誤，甚易發現並糾正，是以，卷附之告訴人提出之其於案發日即113年3月10日赴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公醫院驗傷，而由該二醫院於同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四、卷內之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均係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截圖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國豐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都沒有做云云，另於警詢辯稱：我們是互相推擠，她自己跌倒的，伊要她給伊一個交代，她未與伊說清楚就去找其他人，伊要她出面說清楚云云，又於偵訊辯稱：她要給伊照相，伊要搶她手機，就這樣云云。惟查：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有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多幀附卷可稽，事實明確，被告以上開各詞否認犯行，自無足採。再本院於審理庭當庭勘驗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以「檢察官113年7月26日勘驗時所製作之勘驗截圖及截圖畫面之說明均無誤（按即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另補充：被告從告訴人所佔之馬路邊（按：應係『被告自其所騎乘機車之馬路邊』之誤）越過雙黃線將車騎至告訴人身邊，然後下車，不斷爭搶告訴人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告訴人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被告用力將告訴人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然後持續於（按應係『與』之誤）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搶手機，爭搶到之後，被告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告訴人手機摔往地面，可見到手機甚至還彈起來。後來，有路人經過，告訴人從路面上站起來，明顯已經一跛一跛，被告與告訴人顯然向上開路人對話，解釋案發經過，後來告訴人往鏡頭右邊走，被告與告訴人進入第二個鏡頭，可見被告拉著一跛一跛往前走的告訴人的外套的帽子，後來，將告訴人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告訴人要起身的時候，又二度被被告推倒，推倒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最後是警車駛至現場。」有本院審判筆錄可憑，益證被告所辯皆與事實不符，上開事實欄一所述方屬事實。此外，復經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偵訊證述明確，且有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公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存卷足稽，本件事證極為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前後妨害告訴人行使手機之權利及離去現場之權利，多次傷害告訴人，時、地核屬緊接，各僅為一個接續犯。再被告為上開傷害、強制、毀損各犯行，有行為交錯及方法目的間之關係，自構成一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最重之傷害罪處斷；檢察官指應分論併罰，尚有未合。爰審酌被告於本件對告訴人施加之不法腕力甚強、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其行為造成告訴人之手機受損、其行為侵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程度、被告於犯後從未認錯並道歉賠償，反砌詞卸責之犯後態度極為不佳等節，惟考量被告行為時雖未滿80歲，然現在已年滿80歲，耆耆老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304條第1項、第354條、第55條、第4１條第１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8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國豐


指定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輔  佐  人  王柯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8
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國豐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王國豐與王瓊霞前係男女朋友關係。王國豐竟因感情因素，
    基於傷害、毀損、強制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5時45
    分許，騎乘機車駛至八德區桃鶯路120號前看見王瓊霞在其
    對面，乃將機車越過雙黃線將機車騎至王瓊霞身邊後下車，
    不斷爭搶王瓊霞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王瓊霞一直保護自己
    的手機，王國豐乃用力將王瓊霞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
    力搥打倒在地上的王瓊霞，然後持續與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
    搶手機，爭搶到之後，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王瓊霞手
    機摔往地面，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使用手機之權利及毀損王
    瓊霞之手機。嗣有路人經過，王瓊霞從路面上站起來，嗣並
    回頭往來時之方向走，然王國豐緊隨其後並以手拉住顯然已
    受傷而一跛一跛往前走的王瓊霞的外套的帽子，嗣王國豐將
    王瓊霞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王瓊霞要起身的時候
    ，又二度遭王國豐推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以此方式妨害
    王瓊霞離去之權利。王國豐之上開行為，致王瓊霞受有頭部
    外傷及右腰部、右手及左膝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瓊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
    詢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
    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
    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
    定有明文。是檢察官偵訊時，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經訊前依
    法具結，其所為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
三、再按醫師依醫師法第17條之規定，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
    得拒絕診斷書之交付，且若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依醫
    師法第28條之4第5款之規定，可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
    證書，可知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若有錯誤、虛偽，醫師之執業
    執照、醫師證書均可能因而廢止，是其正確性甚高，且司法
    機關隨時可以調取醫師依醫師法第12條規定而製作，並由醫
    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48條規定保存之病歷與之相互
    核對，設有錯誤，甚易發現並糾正，是以，卷附之告訴人提
    出之其於案發日即113年3月10日赴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
    公醫院驗傷，而由該二醫院於同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
    診斷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規定，認具有證
    據能力。
四、卷內之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均
    係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
    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
    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
    該等截圖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國豐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都沒有做云云，另
    於警詢辯稱：我們是互相推擠，她自己跌倒的，伊要她給伊
    一個交代，她未與伊說清楚就去找其他人，伊要她出面說清
    楚云云，又於偵訊辯稱：她要給伊照相，伊要搶她手機，就
    這樣云云。惟查：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有案發現場之商
    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多幀附卷可稽，事實明確
    ，被告以上開各詞否認犯行，自無足採。再本院於審理庭當
    庭勘驗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以「檢察官113年7月26日
    勘驗時所製作之勘驗截圖及截圖畫面之說明均無誤（按即如
    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另補充：被告從告訴人所佔之馬路
    邊（按：應係『被告自其所騎乘機車之馬路邊』之誤）越過雙
    黃線將車騎至告訴人身邊，然後下車，不斷爭搶告訴人正在
    使用的手機，因為告訴人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被告用力將
    告訴人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告訴人
    ，然後持續於（按應係『與』之誤）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搶手
    機，爭搶到之後，被告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告訴人手
    機摔往地面，可見到手機甚至還彈起來。後來，有路人經過
    ，告訴人從路面上站起來，明顯已經一跛一跛，被告與告訴
    人顯然向上開路人對話，解釋案發經過，後來告訴人往鏡頭
    右邊走，被告與告訴人進入第二個鏡頭，可見被告拉著一跛
    一跛往前走的告訴人的外套的帽子，後來，將告訴人推倒在
    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告訴人要起身的時候，又二度被被
    告推倒，推倒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最後是警車駛至現場
    。」有本院審判筆錄可憑，益證被告所辯皆與事實不符，上
    開事實欄一所述方屬事實。此外，復經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
    於警、偵訊證述明確，且有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公醫院
    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存卷足稽，本件事證極為明
    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第304條第1
    項之強制罪、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前後妨害告訴人行使
    手機之權利及離去現場之權利，多次傷害告訴人，時、地核
    屬緊接，各僅為一個接續犯。再被告為上開傷害、強制、毀
    損各犯行，有行為交錯及方法目的間之關係，自構成一個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最重之傷害罪處斷；
    檢察官指應分論併罰，尚有未合。爰審酌被告於本件對告訴
    人施加之不法腕力甚強、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其行為造成
    告訴人之手機受損、其行為侵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程度、被
    告於犯後從未認錯並道歉賠償，反砌詞卸責之犯後態度極為
    不佳等節，惟考量被告行為時雖未滿80歲，然現在已年滿80
    歲，耆耆老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第304條第1項、第354條、第55條、第4１條第１項前段，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8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國豐


指定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輔  佐  人  王柯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國豐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國豐與王瓊霞前係男女朋友關係。王國豐竟因感情因素，基於傷害、毀損、強制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0日5時45分許，騎乘機車駛至八德區桃鶯路120號前看見王瓊霞在其對面，乃將機車越過雙黃線將機車騎至王瓊霞身邊後下車，不斷爭搶王瓊霞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王瓊霞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王國豐乃用力將王瓊霞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王瓊霞，然後持續與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搶手機，爭搶到之後，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王瓊霞手機摔往地面，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使用手機之權利及毀損王瓊霞之手機。嗣有路人經過，王瓊霞從路面上站起來，嗣並回頭往來時之方向走，然王國豐緊隨其後並以手拉住顯然已受傷而一跛一跛往前走的王瓊霞的外套的帽子，嗣王國豐將王瓊霞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王瓊霞要起身的時候，又二度遭王國豐推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以此方式妨害王瓊霞離去之權利。王國豐之上開行為，致王瓊霞受有頭部外傷及右腰部、右手及左膝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瓊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詢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是檢察官偵訊時，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經訊前依法具結，其所為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
三、再按醫師依醫師法第17條之規定，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得拒絕診斷書之交付，且若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依醫師法第28條之4第5款之規定，可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可知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若有錯誤、虛偽，醫師之執業執照、醫師證書均可能因而廢止，是其正確性甚高，且司法機關隨時可以調取醫師依醫師法第12條規定而製作，並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48條規定保存之病歷與之相互核對，設有錯誤，甚易發現並糾正，是以，卷附之告訴人提出之其於案發日即113年3月10日赴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公醫院驗傷，而由該二醫院於同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四、卷內之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均係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截圖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國豐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都沒有做云云，另於警詢辯稱：我們是互相推擠，她自己跌倒的，伊要她給伊一個交代，她未與伊說清楚就去找其他人，伊要她出面說清楚云云，又於偵訊辯稱：她要給伊照相，伊要搶她手機，就這樣云云。惟查：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有案發現場之商家或住家所設之監視器之畫面截圖多幀附卷可稽，事實明確，被告以上開各詞否認犯行，自無足採。再本院於審理庭當庭勘驗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以「檢察官113年7月26日勘驗時所製作之勘驗截圖及截圖畫面之說明均無誤（按即如上開事實欄一之事實），另補充：被告從告訴人所佔之馬路邊（按：應係『被告自其所騎乘機車之馬路邊』之誤）越過雙黃線將車騎至告訴人身邊，然後下車，不斷爭搶告訴人正在使用的手機，因為告訴人一直保護自己的手機，被告用力將告訴人推倒於路邊，並且用右手用力搥打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然後持續於（按應係『與』之誤）倒在地上的告訴人爭搶手機，爭搶到之後，被告三、四度以極用力之方式將告訴人手機摔往地面，可見到手機甚至還彈起來。後來，有路人經過，告訴人從路面上站起來，明顯已經一跛一跛，被告與告訴人顯然向上開路人對話，解釋案發經過，後來告訴人往鏡頭右邊走，被告與告訴人進入第二個鏡頭，可見被告拉著一跛一跛往前走的告訴人的外套的帽子，後來，將告訴人推倒在一家商店前方的台階上，告訴人要起身的時候，又二度被被告推倒，推倒在該商店前方的台階上，最後是警車駛至現場。」有本院審判筆錄可憑，益證被告所辯皆與事實不符，上開事實欄一所述方屬事實。此外，復經證人即告訴人王瓊霞於警、偵訊證述明確，且有聖保祿醫院急診、赴恩主公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驗傷診斷書存卷足稽，本件事證極為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前後妨害告訴人行使手機之權利及離去現場之權利，多次傷害告訴人，時、地核屬緊接，各僅為一個接續犯。再被告為上開傷害、強制、毀損各犯行，有行為交錯及方法目的間之關係，自構成一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最重之傷害罪處斷；檢察官指應分論併罰，尚有未合。爰審酌被告於本件對告訴人施加之不法腕力甚強、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其行為造成告訴人之手機受損、其行為侵害告訴人行使權利之程度、被告於犯後從未認錯並道歉賠償，反砌詞卸責之犯後態度極為不佳等節，惟考量被告行為時雖未滿80歲，然現在已年滿80歲，耆耆老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304條第1項、第354條、第55條、第4１條第１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